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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省农业技术推广奖评审委员会

粤农推奖〔2025〕1 号

关于开展 2024 年度广东省农业技术

推广奖申报工作的通知

各有关单位：

为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重

要讲话、重要指示精神，认真落实省委“1310”具体部署，深入

实施“百千万工程”，坚持产业科技互促双强，持续深化农业科

技创新，鼓励农业科技人员“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”，切实促

进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应用，加快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，助力全省

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，推动乡村全面振兴、农业农村现代化，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技术推广法》、《广东省农业技术推

广奖励试行办法》及其实施细则，决定开展 2024 年度广东省农业

技术推广奖（以下简称“省推广奖”）申报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

通知如下。

一、奖励设置

（一）奖励范围。奖励种植业、畜牧业、渔业、农机、林业、

水利、气象等行业科研成果和实用技术在服务我省“百千万工程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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农业领域的推广应用。

（二）奖励对象。奖励我省农业技术推广服务我省“百千万

工程”一线作出重要贡献的农业科技人员和单位，鼓励涉农高校、

科研院所联合基层单位和人员（地市及以下事业单位、地市及以

下国企、民营企业、社会团体、社会服务机构等）共同开展科技

创新及成果应用推广。

（三）奖励等级。省推广奖设一、二、三等奖 3个奖励等级，

每年授奖总数不超过 150项，其中一等奖授奖总数不超过 20项；

二等奖授奖总数不超过 45项；三等奖授奖总数不超过 85项。各

奖励等级中，对于基层的授奖数量应占一定比例。

二、申报要求

（一）定级申报评审。省推广奖实行定级申报评审，申报一

等奖的项目不得参与二、三等奖的评审，申报二等奖的项目不得

参与一、三等奖的评审，申报三等奖的项目不得参与一、二等奖

的评审。

（二）主要完成人。一、二、三等奖申报项目分别限报 20、

16、12 位主要完成人。申报项目主要完成人中基层人员所占比例

不得低于 50%；所有机关人员（含参公管理人员）不得作为项目

主要完成人；同一人同一年度只能参与申报一个省推广奖项目；

对申报项目无实质贡献的，不得列为主要完成人。

（三）主要完成单位。一、二、三等奖申报项目分别限报 15、

10、6 个主要完成单位。所有机关单位（含参公管理单位）不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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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为项目主要完成单位；对申报项目无实质贡献的，不得列为主

要完成单位。

（四）同意不参与报奖声明。申报材料中使用的各类成果须

征得所有完成单位和完成人的同意；项目第一完成单位须组织未

参与报奖的成果完成单位、完成人签署《同意不参与报奖声明》

（附件 6）并存档备查。

（五）立项及验收要求。立项证明须是县级及以上相关部门

提供的立项文件、任务书、合同书、实施方案等；验收证明须是

结题验收报告或成果评价（鉴定）报告，结题验收材料须是政府

部门或按照政府部门规定提供的结题验收报告；成果评价（鉴定）

材料须是政府部门或具有成果评价资质的机构提供的成果评价

（鉴定）报告；结题验收或成果评价（鉴定）工作须在 2024 年

12月 31 日前完成。

（六）其他要求。申报项目的所有主要完成单位和主要完成

人均须为广东省内单位及其工作人员；申报项目须在广东省辖区

内组织实施和推广应用；涉及的物化成果须符合有关规定；须有

成果应用证明；成果无争议且无重复报奖内容；涉密成果不得申

报推广奖；未尽事宜参照《广东省农业技术推广奖励试行办法实

施细则》执行。

三、推荐要求

省推广奖推荐实行归口管理制度，申报项目须由推荐单位进

行形式审核和推荐，推荐单位应严格把关，认真组织相关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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具有推荐资格的单位如下：

1.省相关行业主管部门。

2.中央驻粤和省直有关单位。

3.地级以上市农业农村局、深圳市乡村振兴和协作交流局、

深圳市海洋发展局、珠海市海洋发展局、湛江市海洋与渔业局。

各地级以上市行业主管部门汇总本地区申报项目后，报省对

口厅局统一推荐。

四、公示要求

推荐单位须将推荐项目对外公示 5个工作日；项目主要完成

单位、主要完成人工作单位和完成单位须按照《2024 年度广东省

农业技术推广奖公示表》的格式（附件 4）进行相应公示；公示

无异议或虽有异议但已妥善协调处理的项目方可被推荐。

五、系统操作

申报、推荐单位登陆《广东省农业技术推广奖申报评审系统》

（网址：http://210.76.80.131:81/tgj）进行网上申报、推荐。

各有关单位可参照《广东省农业技术推广奖申报评审系统操

作手册》（请自行登录系统查询下载）、广东省农业技术推广奖

系统操作小视频（附件 8）的指引进行填写、审核、推荐。

系统中上传的附件材料需为 JPG 图形格式或 PDF文件格式，

图片或文件须小于 20M。

六、书面材料制作要求

书面材料包括主件和附件，主件和附件合并左边装订成册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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首页无须另加封面。

主件为该项目正式版 PDF格式的带水印的打印件（经推荐单

位系统提交后方可导出打印，无水印者均视为无效材料），须与

系统填报内容完全一致，不得再自行修改。主要完成人须亲笔签

名，主要完成单位、审核单位、推荐单位的名称须与单位公章一

致。

附件内容应与系统上传内容一致，不得超过 100 页，不能多

张佐证材料合并在一页上。附件须有目录，排列顺序为：

1.承诺函（须第一完成人签字、第一完成单位盖章）；

2.推广计划和技术方案（须第一完成单位盖章）；

3.技术推广工作总结（须第一完成单位盖章）；

4.推广应用证明（须应用单位盖章）；

5.项目合同书或计划任务书或实施方案；

6.结题验收报告或成果评价（鉴定）证明；

7.推广应用中的物化成果的证明材料（知识产权需已授权，

申报阶段的知识产权不列入其中）；

8.其他证明材料。

书面材料由推荐单位统一报送。报送材料包括：推荐函 1份、

推荐项目汇总表 1份（从系统导出）、申报材料 2份（其中 1份

为原件）、项目简表 1份（从系统导出，第一完成单位须在简表

上盖章）。

七、时间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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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统开放时间：2025 年 6月 5日 09:00。

申报单位网络提交截止时间：2025 年 7月 7日 17:00。

推荐单位网络提交截止时间：2025 年 7月 17 日 17:00。

书面材料送交截止时间：2025 年 7月 26 日 17:00。

八、联系方式

（一）广东省农业技术推广奖评审委员会办公室

联系电话：020-37288261

（二）广东省农学会

联系电话：020-37288173、37288175

材料邮寄或送交地址：广州市天河区先烈东路 135 号省农业

农村厅 5号楼 207 室（邮编：510500）

（三）广东省农业技术推广奖申报评审系统技术支持

联系电话：17620001642、13556075168

QQ：893981312、2587619271

（四）广东省农业技术推广奖 QQ 咨询群

QQ 群号：971823491

附件：1.2024 年度广东省农业技术推广奖申报书

2.2024 年度广东省农业技术推广奖推荐项目汇总表

3.2024 年度广东省农业技术推广奖承诺函

4.2024 年度广东省农业技术推广奖公示表

5.2024 年度广东省农业技术推广奖应用证明


